
法治08
2017.06.19星期一 责编:张杰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hjbslaw@sina.com

■ 典型案例

有效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人情影响

周口市开展异地交叉执法
3个月内立案调查污染企业 129家，按日连续处罚 7家，移交公安机关拘留 3人

◆本报通讯员罗景山 郭国立

河南省周口市环保局日前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攻坚—2017”周口
环境异地执法行动成果。

为期 3 个月的周口市辖区内各
县（市、区）环境异地交叉执法行动，
共检查污染源 626 家，发现存在环境
问题污染源 385 家。其中立案调查

129 家企业、责令整改 115 家、取缔 36
家、按日连续处罚 7 家、移交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 3 人。129 家企业受到罚
款处罚，共计罚款 400多万元。

河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许甘露在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
会上表示，周口市的经验证明，提级
整治、异地执法可以有效避免地方保
护主义和人情影响。

突出实践与互动功能 体现自然和生态元素

南平生态司法实践基地挂牌

■法治动态

西安铁路法院重视诉调衔接
通过司法建议纠正行政机关不合理行为

停运环保设施 窑厂主被拘留

各县（市、区）异地交叉执法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异地互查，对
公众关注的涉水、涉气环境违法行为严
厉打击

据悉，周口市环保局为了巩固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推进治
水 、治 土 攻 坚 ，于 2017 年 3 月 8 日 ~
6 月 8 日 在 全 市 辖 区 内 7 县 1 市 1
区 开 展“ 攻 坚 —2017”异 地 环 境 执
法行动。

3 月 6 日 周 口 市 制 定“ 攻 坚 —
2017”异地环境执法行动设施方案，3
月 7 日对抽调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和
采 样 知 识 培 训 ，3 月 8 日 启 动 异 地
执法。

为提高办案效率和强化领导，杜
绝地方保护主义、避免人情干扰，周
口市环保局从所辖各县（市、区）环保
局抽调 42 名业务水平高、执法能力
强的环境监察、监测人员参与此项行
动。从抽调的 42 名人员中选出 40 名
平均分配到 5 个执法小组中，每组 8
人，另外两人配合市环保局领导做协
调工作。

异地执法组由周口市环保局授
权，在本市辖区内各县（市、区）之间

开展交叉异地执法行动。比如：今天
去淮阳县执法的执法小组成员可能
主要由商水县环保局的人员组成，来
商水县执法的执法小组成员可能主
要由西华县环保局的人员组成。每
个执法小组的组长由县（市、区）环保
局的一名副局长担任，5 个执法组都
由周口市环保局副局长马玉东负责
带队。

“ 攻 坚 —2017”周 口 环 境 异 地
执 法 时 ，采 取 不 打 招 呼 、不 听 汇
报 、县（市 、区）互 查 的 方 式 ，对 公
众 关 注 的 工 业 企 业 、商 砼 搅 拌 站 、
畜 禽 养 殖 、砖 瓦 窑 厂 、小 散 乱 污 企
业等涉水、涉气环境违法行为严厉
打击。督促排污单位自觉守法，实
现 周 口 天 蓝 、地 绿 、水 清 ，保 障 群
众健康。

据了解，“攻坚—2017”周口环境
异地执法行动由周口市环保局局长
卢海洋亲自坐镇指挥，副局长马玉东
带队亲临现场开展检查。

3个行动组分工配合

异地执法组发现环境问题，立案调
查组甄别案件事实，责任追究组查处行
政失职人员

据介绍，此次行动除了异地执法
组，还成立了立案调查组和责任追究
组，以配合执法检查，处理违法企业、
查处行政部门违纪人员。

异地执法组主要查找被检查对
象存在的环境问题、锁定环境违法事
实、保全环境违法证据、汇总检查情
况，经带队领导审阅后移交立案调
查组。

立案调查组由周口市环保局的
7 名监察执法业务骨干和专家组成，
由 周 口 市 环 保 局 副 局 长 曹 高 举 带
队。立案调查组主要负责对执法组
移交的涉嫌环境违法的事实材料进
行甄别、筛选、分类、立案、派发，逐个
调 查 取 证 ，案 件 调 查 终 结 上 报 法

制科。
责任追究组由周口市环保局纪

检监察室 3 名人员组成，由市环保局
纪检组长杨志学带队。责任追究组
主要负责监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存在失
职、渎职行为。

在“攻坚—2017”周口市环境异
地执法活动中，采取现场检查、按日
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
等手段，迅速拆除取缔了一批“小散
乱污”企业，整改处置了一批环境违
法企业。对37家企业采取查封暂扣措
施，停产整顿16家，限期停产治理4家，
拆除21家，限产停产18家。

异地执法将成新常态

下达异地委托执法书，多家单位分
摊经费，对异地执法人员全面培训，三大
难题逐一破解

当谈起周口市环保局环境异地
执法行动时，卢海洋表示，异地执法
既减少了人情影响，也锻炼了执法队
伍，提升了执法人员现场执法能力。
集中行动，抽调人员统一管理，提高
了办案效率和环境问题查处效率。

“暗查统一行动时，事先不告知
抽调人员的去向，根据领导指示确定
暗查对象，并要求参加人员关闭通讯
工具，加强了暗查工作的保密性，执
法效果明显提高，老百姓满意。”马玉
东说。

但是，在此次环境异地执法活动
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是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被抽调执法人员
的执法证显示执法区域是所在的县

（市、区），去异地执法的执法权限受
到限制。二是异地执法经费全部由
市环保局一家单位承担，市环保局的
压力太大。三是由于被抽调人员来
自周口市辖区内各县（市、区），不同
县（市、区）的企业类别也有差异，去
外县（市、区）执法时对个别检查对象
以前从未接触过，异地执法人员显得
力不从心。

如何破解环境异地执法遇到的
难题，周口市环保部门相关领导及工
作人员进行充分交流探讨，找到了破
解之道。

对于执法资格受限问题，可以由

周口市环保局根据《环境保护法》相
关规定，向抽调人员所在的环境监察
机构下达委托执法书，可有效解决异
地执法人员跨区域执法的执法资格
限制问题。

对于执法经费承担问题，把异地
执法的经费分摊到抽调人员所在单
位承担，可避免给周口市环保局造成
过大压力。

对 于 异 地 执 法 人 员 业 务 知 识
不全面的问题，可根据周口市辖区
内 各 县（市 、区）被 查 排 污 单 位 的
状 况 ，将 对 抽 调 人 员 进 行 全 面 培
训 ，包 括 生 产 工 艺 、产 污 工 艺 流
程 、环 保 技 术 工 艺 以 及 相 关 政 策 、
法规、标准等。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认 真 总 结 环
境异地执法经验教训，在创新执法
理 念 、完 善 执 法 机 制 上 下 功 夫 ，本
着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保障群
众 身 体 健 康 、提 高 民 生 指 数 的 目
标 ，严 查 典 型 案 例 ，排 除 环 境 安 全
隐 患 ，使 环 境 异 地 执 法 成 为 新 常
态 。”卢 海 洋 说 ，这 次 抽 调 的 人 员
已 经 输 入 周 口 市 环 境 执 法 人 员 数
据库，以后将把环境异地执法形式
运用于各种专项执法行动中。

据悉，6 月 11 日周口市启动的挥
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执法行动也采
用异地执法形式。

本报讯 2017 年 3 月 11 日，河南
省周口市大风天气。考虑到在特殊
天气条件下，有的企业可能抱有侥
幸心理，周口市异地执法人员经单
位领导批准，决定对群众反映较多
的轮窑厂的排污问题进行暗查。

异地执法人员于当天 8 时 30 分
出发，对某窑厂进行执法检查，为严
格保密，异地执法人员把手机全部
关 闭 ，交 本 次 执 法 小 组 组 长 统 一
保管。

到达某窑厂后，4 名异地执法
人员向看门人员出示执法证并说明
来意，拒绝看门人员要求联系企业
领导到场后陪同检查的请求。这家
窑厂曾经因涉嫌未按要求设置规范
化废气排放口被查处，这次异地执
法人员直接开车到达这家窑厂的废
气污染防治设施，争取不受干扰锁
定违法事实。

检查完废气污染处理设施后发
现，引风机正常运行。但是，加碱用
的罐内没有水、两台循环泵一台运
行一台停运，现场用 pH 试纸测试
脱硫循环水,呈弱酸性（pH 值为 5）。

当执法人员拍照、录像取证时，
这家窑厂的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值班
人员急着去开动加碱装置，执法人
员立即制止，让其报告值班领导或
环保分管负责人。

这家窑厂当日值班领导和环保
负责人到达现场，异地执法人员当
场指出企业存在不正常使用废气污
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并要
求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开始启
用加碱装置。

对于这家窑厂环保 负 责 人 的
辩 解 ，异 地 执 法 人 员 当 场 重 新 对
循 环 水 的 酸 碱 度 进 行 测 试 ，pH 值
仍然为 5。

异地执法人员要求这家窑厂的
工作人员提供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操作规程和加减记录、购买药品
台账，这家窑厂提供不出。在事实
面前，这家窑厂负责人终于承认存
在环境违法行为。

随后异地执法人员现场制作执
法文书，当即送达了《周口市环境保
护局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
书》。

调查取证后，周口市环保局对
这家窑厂下达《周口市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周口市环
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周口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处以罚款 30 万元，并移送当地
公安机关处理。

公安机关决定对业主和主管人
员各拘留 5天，目前已执行完毕。

罗景山 郭国立

案例一

暗管排废水 罚款10万元

案例二

本报讯 2017 年 5 月 16 日，河南
省周口市环境异地执法组经过周口
第 24 道县乡公路时，发现一侧沟渠
的水流呈乳白色异常，立即一路排
查，发现距离沟渠 200 米外一个林
场院内有一家商砼搅拌站正在生
产。其洗灌水和冲车废水没有循环
利用，只经过简单沉淀后便通过塑
料管道跨路排入另一侧路边沟渠
内，对地下水造成污染隐患。

这家搅拌站负责人不承认冲罐
废水和洗车水外排。执法人员当场
带领这位负责人查看废水排放现
场，找出了穿路而过的废水排放暗
管，在事实面前这位负责人承认了

违法事实。
异地执法人员要求这家搅拌站

立即停止排污行为，并要求搅拌站
负责人把排到沟边的废水转移到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以 减 轻 第 二 次 污
染。执法人员制作了勘察笔录及调
查询问笔录。

调查取证后，周口市环保局下
达《周口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周口市环境保护局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周口市环境
保护局行政处决定书》，对这商砼搅
拌站罚款 10 万元；并移送当地公安
机关处理 。

罗景山 郭国立

据叶德平介绍，去年下半年，南平市
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在中央确定福建省作
为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之后，
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生态司法教育实
践基地的意见》，要求南平市辖区内每个
县（市、区）法院今年都应建立一个集生
态理念传播、生态成果展示、生态法治教
育、生态文化推广“四大功能”于一体的
司法教育实践基地。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希望通过两级
法院不懈努力，让生态法治宣传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
据悉，目前南平市各县（市、区）生态

司法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均已按各地特点
在稳步推进。 如延平区在炉下乡瓦口
洋以水体修复为重点建设基地、顺昌县
在宝山三千余亩珍稀植物林区建设基
地、浦城县以匡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保护
为目的建设基地等。全市法院生态司法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南平中
院实行“基地建设半月通报制度”，力争
今年底全部建成。

本报见习记者李涛西安报道 陕西
省西安市一小区业主代表近日向西安铁
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庭送锦旗，感谢法
庭主持公道，维护其合法权益。在当天，
环保部门的负责人也打来电话，感谢法
院及时发现他们执法中的问题，今后将
以更加严谨的态度行使执法权。

去年 1 月，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正式
跨区划受理西安市辖区环境资源行政案
件，以期为跨区划环境资源行政审判改
革试水探路。截至目前，共受理环境资
源类案件 197 件，其中仅今年前 4 月就达
109件 ，受理数量成倍增长。

环境资源类案件是一个烫手山芋，
处理不好两头受气。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跨区划受理环境资源案件后，“案多人
少”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为解决这一
困难，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从全省范围
内为西安铁路运输法院选调 27 名干警，
充实办案力量。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环境资源“三合
一”审判模式的作用，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对与环境资源保护 相 关 的 刑 事 、民 事 、
行 政 案 件 实 行 集 中 办 理 ，发 挥 三 大 审
判 在 环 境 资 源 保 护 中 的整体合力和聚
拢优势。

同时，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还积极探
索，发挥司法建议书的独特优势。西安
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在审理环
境资源类相关行政案件时，对被诉行政
机关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行为通过司
法建议的方式，让其自觉予以纠正，使行
政纠纷快速得到化解，节省司法资源，减
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一年多来，原告
由于实现诉求，主动撤诉的案件占结案
总数的 27.07%。

在审理涉及群体利益的环境资源类
相关行政案件时，西铁法院经常在案发
地组织召开形式多样的座谈会，搭建行
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平等对话的平台，
通过沟通协调交流的方式，实现诉调“无
缝衔接”，矛盾在源头得到化解，纠纷就
地调处，加强了行政执法与行政司法之
间的良性互动。

南平市法院的法官在生态司法实践基地植树。 陈伟 江琳清供图

本报记者熊志强上高报道 江西省
上高县一家公司近日因员工疏忽大意，
导致超标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县工业
园区雨水管网。事后，企业被罚款，当事
人被拘留。

今年以来，上高县加大环境污染惩
治力度，开展了一系列整治企业污染专项
行动，坚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在环保执法中，上高县采取“双随
机”抽查方式，常规执法与明察暗访、零
点行动相结合，严查企业污染行为。上
高县聘请 30 名环保义务监督员，全天
候、全方位对污染源进行监督。

为严厉打击企业偷排行为，上高县
政府相关领导带队开展执法检查。自去
年 7 月至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
管领导带队开展“零点行动”12 批次，行
政处罚企业 26 家，罚款 679 万元，移送行
政拘留 3 起 9 人，刑事拘留 1 起 6 人，诫勉
谈话 6人。

上高县为及时发现企业的偷排、超
标排放行为，投入 160 万元建成数字化
在线监控平台，平台集企业污染源监控
及环境质量监控于一体。投入 300 余万
元，对全县 64 家重点涉水、涉气企业安
装在线监控系统。

江西上高县严查违法排污企业
投入 160万元建成数字化监控平台

本报记者陈伟 通讯员江琳清报道
6 月 5 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光泽县止马镇举行杉关生态司法教育实
践基地挂牌仪式暨“6·5”世界环境日生

态司法新闻发布会。会上，在全市生态
司法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中表现突出的光泽
县人民法院和李学牛等同志，被南平市中
级人民法院予以记功和嘉奖表彰。

基地分为主题教育展馆和实践基地

据光泽县人民法院院长姚域斌介
绍，杉关生态司法教育实践基地是根据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生
态 司 法 教 育 实 践 基 地 的 意 见》要 求 而
建。教育实践基地分为生态司法主题教
育展馆和生态司法实践基地两部分。

主题展馆分为前院、展厅、休息会议
区 3 部分。在功能定位上，主题展馆主
要突出“教育”与“展示”的功能，具体分
为绿色生态简介、生态司法机制创新、为
绿色发展保驾护航、生态科普宣传和生
态经济发展 5 个主题，以图文结合的方
式传播生态理念、展示生态成果，并进行
生态法治教育和生态文化推广。

生态司法实践基地的规划主要突出
“实践”与“互动”功能，包括香樟树二代
苗栽植区、闽北特有珍贵树种种植示范
区和与生态司法相关的种植示范区（如
法官林、“公益林”、“爱心林”、复绿补种
区等多个功能区）。在设计上主要突出

“自然”和“生态”元素，给每株珍贵树木挂
上“二维码”身份证，“二维码”中包括树木
简介、保护法律规定、本地相关生态保护案
例和植树者信息。

“生态审判，不仅要对案件负责，更
要通过各种宣传形式以案释法，让社会
感受到法院审判传导的生态环保理念。”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德平说。

县（市、区）法院都将建司法教育实践基地

异地执法组发现的“小散乱污”企业被依法拆除。

异地执法人员在查找排污口。 罗景山郭国立供图


